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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4_BB_8E_

E5_88_A4_E4_BE_8B_E7_c122_483854.htm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

生产力，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确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和包括TRIPS在

内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公正、高效的处理好知识产权案件，

是人民法院的重要任务。 从司法实践看，如何适度对知识产

权进行保护，是知识产权审判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案例l：武

汉天天同净饮品有限公司诉武汉英特科技有限公司网页确权

案。该案的争论点在于，“网页”是否属于汇编作品，法院

认定：当事人诉争网页是依据零散的文字、美术、图案等作

品性和非作品性信息材料，按照一定意图和构思进行选材和

编排形成的，虽然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编辑作品的条

件，但属于汇编作品，应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

：“TRIPS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

采取机器可读形式还是其它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者安

排构成智力创造，即应予以保护。”这一规定反映出随着数

字、通讯技术的发展，将非作品的信息加以汇编而形成的汇

编作品当作是一种创作而给予著作权法保护已是一种国际潮

流。 案例2：杜邦公司诉北京国网信息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商

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该案涉及到对原告的商标应 否给

予驰名商标的保护、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应多大的问题，

对此法院认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确立了驰名商标

的保护制度。原告的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应当受到普通商标

一般保护基础上更高水平的特殊保护，这种保护应理解为可



以将保护的客体扩大到与其注册时指定的或其实际使用的商

品或者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据此，被告将原告

的商标注册为域名构成对原告驰名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案

例3：王蒙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该案

争议的焦点在于，在我国著作权法未赋予著作权人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情况下，在网络上传播作品是否需要征得著作权人

的许可。法院认为：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未明确规定网络上作

品的使用问题，但我国著作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作者对其作

品享有的专有使用权。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也是作品的

使用方式之一。分析上述各案，可看出我国法院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程度。 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必须与该国的

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相一致，保护高了或低了，或

者会阻碍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或者会损害国家的、社会

的以及他人的利益。入世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越来越

多，我们承担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也越来越重。 在具

体案件中，如何把握保护知识产权的标准，笔者认为有以下

几点： 第一、现行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是确定保护知识产权

标准的依据。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对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及

其范围、权利的限制、保护的期限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执法机关，必须严格执

行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以现行法律落后了、情况发

生变化了或者以符合国际潮流等等为借口不执行现行法律都

是不允许的，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高度

注意。上述案例l中，法院越过了当时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以当时我国尚未加入的TRIPS为依据确认诉争的作品为“汇编

作品”，明显超越了我国法律确立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



，违背了当时我国法律的规定。 第二、我国参加或承认的国

际条约是确定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的依据。与知识产权有

关的国际条约在确立了国民待遇原则、独立保护原则的同时

，也确立了最低保护原则；另外，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

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

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因此，在审理涉外知识产

权案件时，我国参加或者缔结的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

如TRIPS、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集成电路知识

产权条约也是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依据。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对有关公约的规定要有正确的理解，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水平不能超过我们的承诺。比如根据巴黎公约第六条之

二(1)的规定：联盟各国应依职权或依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

构成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认为在该国已经驰名、属

于有权享受本公约利益的人所有的、用于相同或相似商品商

标的复制、仿制或翻译，而易于产生混淆的商标，拒绝或取

消注册，并禁止使用。因此，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并

没有扩大到与该商标注册时指定的或其实际使用的商品或者

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但在案例2中，一方面以巴

黎公约为依据认定原告商标为驰名商标，另一方面却又超越

巴黎公约的规定，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不相类似

的商品或者服务上，值得商榷。 第三、利益平衡原则也是确

定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依据。利益平衡原则是贯穿于知

识产权法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知识产权法既要

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公共利益，要有利于

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对于科学技术、经济社

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这一点尤其重要。这一条要求，人



民法院在审理涉及与新技术发展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时，要

贯彻利益平衡原则。在案例3的审理中，法院一方面认为，著

作权法对作品在网上的传播没有规定，但依著作权法的原则

和本义，著作权人在网络上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障；另一方

面又考虑到在我国互联网刚刚发展，因此在认定被告未经许

可在网络上传播原告作品构成侵权的同时，没有课以被告过

重的民事责任，这就较好地准确地把握了保护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